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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

或“鸿特精密”）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

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

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中 证 网 （ www.cs.com.cn ）、 中 国 证 券 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万和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金岸有限公司（下称“金岸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南方电缆实业有限公司（下

称“南方电缆”）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2、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础其、卢楚隆、卢楚鹏及其一致行动人林景恩、林结

敏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前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等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以上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前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可以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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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肇庆市曜丰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曜丰经贸”）承诺：自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每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在首

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5%；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

通或转让。 

4、公司股东佛山市顺德区中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转让的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股

份总数的 50%；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5、公司股东香港诺鑫有限公司承诺：自其认购公司股份的行为经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

四个月内，转让的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50%；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6、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卢楚隆、卢础其、林景恩、

张剑雄、林宇、邱碧开、李四娣分别承诺：在其担任发行人董事及/或监事及/

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向发行人申报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

动情况；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前间接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

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7、胡凤琼、胡荣兴、邱敏华、卢楚鹏、林结敏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首次公

开发行前间接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在其亲属担任发行人董事、



4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在其亲属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0 年前 3 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

金流量表。其中，2010 年 1-9 月及 7-9 月和对比表中 2009 年 7-9 月财务数据、

2009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2009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本上市公告书所载 2010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因此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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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2009 年修订）》

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基本

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89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2,24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 440 万股，网上发行 1,8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6.28 元/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1]46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简称“鸿特精密”，股票代码“300176”；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1,8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起上市

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中国证监会

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ccstock.cn）查询。本公司招股

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

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1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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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票简称：鸿特精密 

4、股票代码：300176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940 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240 万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

年内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期限及其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

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

月。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1,80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股东 
持股数量 

（万股） 

占发行后比

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

份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 2,613.60 29.23 2014 年 2 月 15 日 

肇庆市曜丰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1,960.20 21.93 2012 年 2 月 15 日 

金岸有限公司 1,650.00 18.46 2014 年 2 月 15 日 

佛山市顺德区南方电缆实业有

限公司 
310.20 3.47 2014 年 2 月 15 日 

香港诺鑫有限公司 100.00 1.12 2013 年 1 月 8 日 

佛山市顺德区中大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66.00 0.74 2012 年 2 月 15 日 

小计 6,700 74.94 - 

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

份 

网下发行股份 440 4.92 2011 年 5 月 15 日 

网上发行股份 1,800 20.13 2011 年 2 月 15 日 

小计 2,240 2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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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 8,940 100.00 - 

注：持股比例存在四舍五入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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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angdong Hongteo Accurate Technology Co.,Ltd. 

注册资本：89,400,000 元（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卢楚隆 

变更设立日期：2009 年 11 月 11 日 

住    所：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城区北十区 

邮    编：526070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加工、销售铝合金精密压铸件、汽车零配件及通讯

类零配件。 

主营业务： 开发、生产和销售用于汽车发动机、变速箱及底盘制造的铝合

金精密压铸件及其总成。 

所属行业：C71 普通机械制造业 

电    话：0758-2696338 

传    真：0758-2694838 

互联网网址：www.hongteo.com.cn 

电子邮箱：zq@hongteo.com.cn 

董事会秘书：邱碧开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该等人士持有公司

股份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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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职务 任期 持有公司股份（股） 

卢楚隆 董事长 2009/11/11 至 2012/11/11 6,534,000（间接） 

卢础其 董事 2009/11/11 至 2012/11/11 11,761,200（间接） 

林景恩 董事 2009/11/11 至 2012/11/11 2,730,380（间接） 

张剑雄 董事、总经理 2009/11/11 至 2012/11/11 7,921,168（间接） 

林宇 董事 2009/11/11 至 2012/11/11 2,640,389（间接） 

邱碧开 
董事、财务总监、副

总经理 

2009/11/11 至 2012/11/11 
594,000（间接） 

李进华 独立董事 2009/11/11 至 2012/11/11 0 

黄培伦 独立董事 2009/11/11 至 2012/11/11 0 

熊锐 独立董事 2009/11/11 至 2012/11/11 0 

黄丽明 监事会主席 2009/11/11 至 2012/11/11 0 

胡永衡 监事 2009/11/11 至 2012/11/11 0 

刘春生 监事 2009/11/11 至 2012/11/11 0 

张十中 副总经理 2009/11/11 至 2012/11/11 0 

李四娣 副总经理 2009/11/11 至 2012/11/11 1,319,215（间接）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613.6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39.00%，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此外根据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与发行人第三大

股东金岸有限公司和第四大股东佛山市顺德区南方电缆实业有限公司于2007年

签署的《合作协议》，佛山市顺德区南方电缆实业有限公司、金岸有限公司同意

在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决策过程中保持与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一致，并以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的意见为准。由于上述三方拥有的股权占发行人及其前身

肇庆鸿特的股权半数以上，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得以实现对发行人及其前身董

事会和股东会的控制，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2月15日，原名“顺德市万和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顺德市万和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万和集团有限公司”，

2005年8月3日变更为现名。目前万和集团注册资本人民币四亿五千万元，注册地

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桂大道北182号万和大厦一楼、二楼商场，法定代

表人卢楚隆，经营范围：对外投资、资产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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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截至2010年6月30日，万和集团资产的总额190,507.83万元，净资产47,564.53

万元，2010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为124,689.19万元，净利润4,300.25万元（以上

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均为合并数）。万和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卢础其 20,250 45 

2 卢楚隆 11,250 25 

3 卢楚鹏 6,750 15 

4 叶远璋 6,750 15 

合计 - 45,000 100 

注：卢础其、卢楚隆与卢楚鹏系兄弟关系。 

卢础其、卢楚隆与卢楚鹏合计持有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 85%的股权，依据

卢础其、卢楚隆与卢楚鹏三人于 2006 年 11 月 28 日共同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三人共同控制发行人的唯一控股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该三人是发行人的

实际控制人，该三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卢础其先生，194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为

44062319491214****，住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大沙塘路路**号。 

卢楚隆先生，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为

44062319560504****，住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大沙塘路路**号。 

卢楚鹏先生，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为

44062319580721****，住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翠竹南路十三街。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1、控股股东万和集团的对外投资情况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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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万
和
健
康
电
器
有
限
公
司
（
注
销
中
） 

广
东
万
和
电
器
有
限
公
司
（
已
注
销
） 

 

75%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东
逸
湾
教
育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16% 

海
国
投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已
转
让
） 

 

29.03% 5.26% 

海
南
德
万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已
转
让
） 

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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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对外投资情况 

实际控制人卢础其、卢楚隆、卢楚鹏除持有万和集团的股权外，投资其他企

业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1）卢础其持有万和集团 45%的股权，持有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2.05%的股权，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2）卢楚隆持有万和集团 25%的股权，持有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2.25%的股权，持有万和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71.94%的股权，除此之外，不存在

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3）卢楚鹏持有万和集团 15%的股权，持有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

7.35%的股权，持有万和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28.06%的股权，除此之外，不存在其

他对外投资情况。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35,062 人，其中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

况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 26,136,000 29.23 

2 肇庆市曜丰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19,602,000 21.93 

3 金岸有限公司 16,500,000 18.46 

4 佛山市顺德区南方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3,102,000 3.47 

5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00,000 1.23 

6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0 1.23 

卢楚鹏 

万和新电气 

12.25% 71.94% 

卢楚隆 卢础其 

万和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7.35% 28.06%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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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0 1.23 

8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1,100,000 1.23 

9 香港诺鑫有限公司 1,000,000 1.12 

10 佛山市顺德区中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60,000 0.74 

 合计 71,400,000 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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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数量为人民币普通股 2,24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4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9.64%；网上发行数量为 1,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80.36%。 

二、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16.28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34.06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09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2、45.47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09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440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19.64%，有效申购数量为 3,300 万股，有效申购中签率为 13.33333333%，认购

倍数为 7.50 倍。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800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80.36%，中签率为 1.1888242594%，认购倍数为 84 倍。本次网下发行及网上发

行均不存在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6,467.20 万元。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已于 2011 年 2 月 1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2011）羊验字第 20506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3,110.52 万元，每股发行费用：1.39 元（每股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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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费用 1,823.36 

保荐费用 670.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131.34 

律师费用 130.00 

资产评估费用 8.00 

印刷及信息披露费用 270.80 

改制辅导费用 70.00 

发行登记、上市费用 7.02 

合  计 3,110.52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33,356.68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5.18 元/股（按照 201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0.358 元/股（按照 200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关于募集资金的承诺 

本公司承诺：公司的所有募集资金将存放于专户管理，并用于公司主营业务。

对于尚没有具体使用项目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本公司最晚于

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

该部分资金的使用计划，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公司实际使用该部分

资金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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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0 年前 3 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

金流量表（财务报表见本上市报告书附件）。其中，2010 年 1-9 月及 7-9 月和对

比表中 2009 年 7-9 月财务数据、2009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2009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10 年 9 月 30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208,486,187.56 145,281,783.99 43.50% 

流动负债（元） 260,302,468.59 89,077,535.99 193.65% 

总资产（元） 417,656,837.92 319,480,947.07 29.9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所有者权益（元） 136,074,369.33 110,677,175.66 19.6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03  1.65  23.03% 

项目 2010年7-9月 2009年7-9月 

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

增减 

2010年1-9月 2009年1-9月 

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104,610,341.67  80,255,230.86  30.35% 277,325,447.59  205,526,259.50  34.93% 

利润总额（元）  9,403,132.96  13,418,315.33  -29.92% 30,061,244.04  26,769,100.87  12.3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净利润（元） 
7,992,663.02 13,418,315.33 -40.43% 27,074,530.90  26,769,100.87  1.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8,012,471.51 13,346,207.96 -39.96% 26,402,360.06 26,449,099.38 -0.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发

行前股本计算）（元/

股） 

0.12 0.20 -40.00% 0.39 0.40 -2.50%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

摊薄） 
5.87% 10.24% -4.37% 19.90% 20.43% -0.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全

面摊薄） 

5.89% 10.19% -4.30% 19.40% 20.19% -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21,183,414.85 59,774,955.42 -64.5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 
   0.32 0.94 -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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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流动资产 208,486,187.56 元，流动负债

260,302,468.59 元，较上年度期末分别增加了 43.50%、192.22%；流动资产增长

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所致；流动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增加了

银行的短期流动资金借款，同时偿还了股东的长期借款所致。 

2010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7,325,447.59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93%。其中，2010 年 7-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4,610,341.67 元，同比增长 30.35%。

2010 年 1-9 月，公司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小幅上涨

了 1.14%，主要由于 2010 年 1-9 月受我国汽车销量的持续增长，公司营业收入

较上期增加了 34.93%，但受原材料铝锭单价上涨，毛利率从 26.72%下降到

24.6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指标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是由于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2010 年 1-9 月，公司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1,183,414.85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4.56%，主要

是由于受公司在 2010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使得 2010 年 9 月底应收

账款的余额上升了 4,545 万元，整体应收款项回收速度有所放慢所致。 

三、201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告所载 2010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因此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项目 2010年度 2009年度 本报告期比上年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386,234,203.89 296,221,735.56 30.39% 

营业利润（元） 46,174,128.53 33,305,752.82 38.64% 

利润总额（元） 47,765,324.07 34,505,240.61 38.4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42,549,381.13 34,505,240.61 23.31% 

基本每股收益 0.64 0.52 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25% 31.18%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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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0年12月31日 2009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比上年增减 

总资产 481,080,340.30 319,480,947.07 50.5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153,226,556.79 110,677,175.66 38.44% 

股本（元） 67,000,000.00 67,000,000.00 0.0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29  1.65  38.44% 

四、2010 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2010 年度公司的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较上年增长，主要原

因是受我国汽车销量的持续增长，在 2010 年经营业绩增长。2010 年末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均较 2009 年末增长超

过 35%，主要是 2010 年实现的净利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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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创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

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 

二、本公司自 2011 年 1 月 19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

体如下：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

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经营情况

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状况正常。 

2、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

司所处行业、市场无重大变化。 

3、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

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无重大变化。 

4、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

司未出现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包括未出现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事

项。 

5、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

司没有重大投资活动。 

6、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

司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及置换行为。 

7、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

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9、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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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未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重大诉讼或

索赔要求。 

10、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

司没有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12、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

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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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冉  云 

住      所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95 号 

电      话 021-68826801 

传      真 021-68826800 

保荐代表人 陈伟刚、李康林 

项目协办人 徐海波 

项目联系人 夏跃华、王小江、徐海波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意见如下：“本保荐机构认为：鸿特精密申请其股票上

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鸿特精密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国金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 

1、2010年9月30日及2009年12月31日比较资产负债表 

2、2010年1-9月及2009年1-9月比较现金流量表 

3、2010年7-9月及2009年7-9月比较利润表 

4、2010年1-9月及2009年1-9月比较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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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盖章页） 

 

 

 

 

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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